
 

 

(民)教社教 07-(民)-表十四 

 

短期補習班班主任專任切結書 

 

 

本人經新北市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聘任為專任班主

任，綜理班務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

此  致 

 

新 北 市 政 府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班  主  任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身份證號碼： 

           聯 絡 方 式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設立及變更用） 


